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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480 证券简称：凌云股份 公告编号：2025-030

凌云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之间股权重组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凌云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为推进布局优化结

构调整，拟对全资子公司北京世东凌云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凌云世东”）和

控股子公司北京北方凌云悬置系统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凌云悬置”）进行

股权重组。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

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无需提交股

东大会审议。

一、交易概述

（一）交易基本情况

为统筹推进布局优化结构调整，公司拟与凌云悬置另一方股东中国北方车辆

研究所（以下简称“北车所”）联合对凌云世东和凌云悬置进行股权重组，推进

科研成果与产业市场深度融合，实现优质项目落地转化。

经与北车所充分沟通，并对凌云世东和凌云悬置进行评估，公司拟分步推进

两家子公司的股权重组，首先由公司收购凌云悬置小股东股权，再由公司和北车

所联合，通过凌云世东吸收合并凌云悬置，最终完成两家子公司的股权重组。

北车所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中国兵器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的下属企业，根据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公司与北车所联合对子公司进行股

权重组构成关联交易。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审议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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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 4月 25 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对《关于北京

世东凌云科技有限公司与北京北方凌云悬置系统科技有限公司股权重组的议案》

进行了审议，关联董事罗开全、郑英军、卫凯进行了回避表决，非关联董事一致

通过了该项议案。本议案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 2025年第一次会议事前审

议，全体独立董事一致同意该项议案。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规定，本次交易属于

董事会审议权限，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联人介绍

公司名称：中国北方车辆研究所

成立时间：1959年 12月 1日

注册地址：北京市丰台区槐树岭四号院

法定代表人：刘勇

注册资本：12,318万元

经营范围：机械工程研究，光学工程研究，电子科学与技术研究，新材料研

究，兵器科学与技术研究，车辆试验测试评价，天然气汽车研制，汽车质量监督

检验，相关技术服务，《汽车维修与保养》和《坦克装甲车辆》出版

主要财务数据：2024年末总资产 774,850万元、所有者权益 431,281万元，

2024年度营业收入 326,716万元、净利润 27,075万元（已经审计）。2025年

3月末总资产 727,384万元、所有者权益 441,358万元，2025年 1-3月营业收

入 109,860万元、净利润 9,987万元（未经审计）。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公司名称：北京北方凌云悬置系统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10年 3月 23日

注册地址：北京市怀柔区杨宋镇凤翔二园

法定代表人：纪建利

注册资本：3,000万元

经营范围：生产汽车零部件；技术推广服务；销售汽车零部件。

股东情况：凌云悬置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目前本公司持股 51%、北车所持

股 40%、北京恒星投资有限公司持股 4.5%、吴迪（自然人）持股 4.5%。

主要财务数据：2024年末总资产 14,381.31万元、所有者权益 5,864.82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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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2024年度营业收入 15,581.08万元、净利润 849.10万元（已经审计）。2025

年 3月末总资产 17,631.37万元、所有者权益 6,229.91万元，2025年 1-3月营

业收入 4,542.06万元、净利润 339.69万元（未经审计）。

（二）公司名称：北京世东凌云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03年 9月 9日

注册地址：北京市怀柔区杨宋镇北京凤翔科技开发区

法定代表人：纪建利

注册资本：5,711.06万元

经营范围：设计、开发汽车装饰件；销售自产产品；出租办公用房、商业用

房；物业管理；制造汽车装饰件。

股东情况：凌云世东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本公司持股比例 100%。

主要财务数据：2024年末总资产 17,786.14万元、所有者权益 8,801.71万

元，2024年度营业收入 22,587.66万元、净利润 476.15万元（已经审计）。2025

年 3月末总资产 16,787.01万元、所有者权益 9,038.97万元，2025年 1-3月营

业收入 4,783.01万元、净利润 184.56万元（未经审计）。

四、交易标的评估、定价情况

（一）评估基准日及评估方法

正衡房地产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 2024 年 11 月 30 日为评估基准日，对

凌云世东、凌云悬置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进行评估。评估方法采用资产基础法和

收益法。

（二）评估结果

根据正衡房地产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中国北方车辆研究所拟进行股权

重组事宜涉及北京世东凌云科技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正

衡评报字[2025]第 004号），凌云世东在评估基准日账面净资产 8835.62万元，

其中资产基础法评估值 8,726.87万元，评估减值 108.75万元，减值率 1.23%；

收益法评估值 1,181.70万元，评估减值 7,653.92万元，减值率 86.63%。

根据正衡房地产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中国北方车辆研究所拟进行股权

重组事宜涉及北京北方凌云悬置系统科技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

报告》（正衡评报字[2025]第 002 号），凌云悬置在评估基准日账面净资产

5,784.56万元，其中资产基础法评估值 6,699.36万元，评估增值 914.8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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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值率 15.81%；收益法 7,913.97万元，评估增值 2,129.41万元，增值率 36.81%。

（三）股权价值确定依据

考虑凌云世东目前因传统业务市场规模收缩，导致企业近几年的经营业绩出

现严重下滑，扣除企业与整车厂沟通后获得的历史年度相关产品模具期后实际产

量未达预期获得的补偿后，近几年均为亏损状态，在该种状态下，以收益法评估

结果更能反映企业的价值。基于本次评估目的，经双方股东协商，凌云世东股权

价值最终以收益法评估结果作为最终评估结论。

凌云悬置此次评估目的是为北车所拟进行股权重组事宜涉及的凌云悬置股

东全部权益提供在评估基准日市场价值参考意见，要对凌云悬置的市场价值予以

客观真实的反映，评估应综合体现企业经营管理团队、行业地位、管理模式、客

户关系、销售网络等所蕴含的整体价值，即把企业作为一个有机整体，通过对企

业整体资产预期获利能力的量化与现值化来体现股东权益价值。基于本次评估目

的，经双方股东协商，凌云悬置股权价值最终以收益法评估结果作为最终评估结论。

上述评估结果尚需中国兵器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备案。

五、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本公司联合北车所分两步推进的方式对凌云世东和凌云悬置进行股权重组。

第一步，收购凌云悬置小股东股权。本公司收购北京恒星投资有限公司、吴

迪（自然人）分别持有的凌云悬置 4.5%股权，经协商以股权价值共计 490.14

万元作为交易价格。

第二步，以吸收合并方式实施股权重组，以收益法评估值作为合并定价参考

依据。凌云世东作为合并方存续，并承继凌云悬置的全部资产、业务、负债、人

员及其他一切权利与义务，凌云世东、凌云悬置通过签订合并协议，明确约定吸

收合并相关事宜。

重组完成后，凌云悬置注销法人资格，凌云世东存续，北车所以技术专利或

现金方式向凌云世东增加出资约 787.80万元，最终，本公司和北车所分别持有

云世东 60%、40%股权。

六、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收购外部小股东，统一建设产业平台

通过收购凌云悬置小股东股权，有利于集聚公司和北车所双方股东优势力量，

统筹推进科研项目产业化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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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推进区域资源整合，能够提升整体优势

凌云世东和凌云悬置同在北京地区，通过对两公司合并重组，能够实现产业

资源和优质项目的优势互补，保证科研项目承接投产，解决产业布局结构性矛盾。

（三）建立院企合作新模式，推动技术和产业融合

公司和北车所加强战略合资合作，通过联合重组凌云世东和凌云悬置，能够

强化技术和产业深度融合，集中力量推动集群式产业链式发展。

七、本次交易的风险分析

（一）税务风险

凌云世东和凌云悬置重组合并时，充分了解适用的税收优惠政策以及当地税

务管理流程，保留“特殊性税务处理”的书面证明材料，避免出现税务风险。

（二）人员风险

本次重组合并凌云悬置的所有员工原则上全部由凌云世东接收，风险较小，

在过渡期间工资、福利待遇不作调整，工作地点及工作内容不变，以保证公司的

经营稳定和吸收合并工作的顺利进行。

八、历史关联交易（日常关联交易除外）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除因技术使用、水电供应等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外，公司与

北车所之间不存在其他关联交易情况。

特此公告。

凌云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 4月 29日


